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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教育局关于开展“践行规范

争做人民满意教师”专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高新区、经开区、食品区教育局，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市属民办学校：
为进一步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不断提升广大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平，建设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市教育局决定在全市广大教师中开展“践行规范，争做人民满意教师”专题教育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认真组织广大教师学习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广大教师正确理解、充分认识并严格履行师德规范的基本要求，自觉抵制各种有悖师德的现象，争做人民满意的好教师，打造“学生喜爱、家长放心、人民满意”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二、活动安排
（一）宣传动员阶段（4月10—20日）：各学校利用宣传栏、简报、网络等媒介广泛宣传专题教育活动的目的、意义，明确活动目标、任务、内容和具体方法步骤，营造浓厚教育活动氛围。
（二）学习讨论阶段（4月21日—5月31日）各学校采取集中学习、专题辅导、小组研讨、个人自学等多种方式，组织广大教师深刻学习领会《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师德建设的文件精神实质与要求。为增强学习实效，广大教师学有记录，撰写学习心得。

（三）整改提高阶段（6月）：各学校组织广大教师对照师德规范进行自纠自查，逐一撰写个人剖析材料，制定整改措施，积极整改问题；对师德师风方面存在突出问题的教师，通过谈心、谈话，组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讨论等活动，加强引导，提高其认识，督促其整改，并做好记录。在自查自纠、批评教育基础上，学校与教师签订师德承诺书。
（四）专题集中培训（7月-8月）：由吉林市教育学院组织举办主题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走教师专业化之路，打造教师精良品牌队伍”的提升集中培训。

（五）师德常态建设阶段（9月-12月）：各学校以专题培训为基础，形成师德建设工作新常态，持续推进和提升教师师德水平。同时，各学校对师德专题教育活动和新常态建设过程进行整理和总结，形成规范档案。
三、活动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开展“践行规范，争做人民满意教师”专题教育活动，对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师德师风问题，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具有重要意义。各县（市）区教育局、开发区教育局和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及市属民办学校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督查指导，确保活动实效。

（二）广泛发动，人人参与。各学校动员全体教师人人参加专题教育活动，形成“人人学规范”“人人守规范”“人人尚师德”“人人爱学生”的良好风尚。
（三）围绕专题，精心组织。各学校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将专题活动纳入学校工作重要日程，统筹安排，精心部署。要坚持开门搞活动，采取多种形式，认真听取学生家长的意见，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对顶风违规违纪的，发现一起，曝光一起，查处一起。
（四）完善措施，注重实效。各学校要完善各项工作制度，注重工作方法，做到组织落实、内容落实、措施落实、效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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